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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

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强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的工作部署，落实《上海市乡

村建设行动推进方案（2023-2025年）》，按照有关政策文件和技术规范，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上海市乡村标识系统建设指引（试行）》，为乡村的标识系统

建设提供依据和方法。 

本文件提出了乡村标识系统的分类及建设指引，内容共9章，包括总则、入

口形象标识、总图导览标识、方向指引标识、场所名称标识、信息介绍标识

建、公示公告标识、宣传治理标识、安全警示标识。本文件还附有乡村标识系

统配置清单表、建设指引示例图及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本文件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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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乡村标识系统建设指引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强化乡村整体风貌提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让乡村的价值信息得以更好的传递

和识别，并让市民更好的走进乡村、了解乡村，根据国家及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编制《上海市乡村标识系统建设指引》，规范乡村的标识系统建设。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上海市行政村的标识系统建设。 

本指引用于指导新建标识，既有标识可继续使用。 

1.3 术语和定义 

1.3.1 标识  

指在空间环境中，向使用者传达信息和指令的文字、符号、图形等。 

1.3.2 标识系统  

指在空间环境中，对不同功能属性的标识进行系统性的构建而形成的全部标识总

称。 

1.4 基本原则 

1.4.1 系统完整 

应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考虑标识信息的连续性，合理确定标识的数量以及分布，做

到分布均匀，主次明确，不重复冲突，不缺项漏项，形成完整的标识系统，使得人们可

根据各类标识明确其所处方位、前进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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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协调统一 

标识牌的体量、色彩及材质需与周边场地环境及村庄整体环境相协调，不突兀，不

造作。在标识牌放置时，需减少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村的各类标识牌之间需统一

样式及色调，避免杂乱无章。 

1.4.3 清晰明确 

标识牌应设置在醒目、不被其他物体遮挡的位置。位置、朝向等应考虑人们视距范

围，夜间应适当考虑环境照明。标识牌中的图形、符号、文字等应大小适中、表达明

确，同一标识牌中的不同信息表达需层次分明。 

1.4.4 彰显特色 

乡村的标识系统有别于城市，应依托村庄地域文化内涵，探寻村庄本土元素，结合

石材、竹材、木材等乡土材料，进行艺术化创意化融合，打造具有乡土特色且体现美学

价值的乡村标识形式。 

1.4.5 经济实用 

需控制标识系统的建设成本，不追求奢华，杜绝铺张浪费。标识牌使用材质宜注重

可持续性、耐久性，鼓励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安装工艺需稳固牢靠。避免在同一区域设

置多个标识牌，鼓励多牌合一。 

1.5 分类 

乡村的标识系统可分为入口形象标识、总图导览标识、方向指引标识、场所名称标

识、信息介绍标识、公示公告标识、宣传治理标识、安全警示标识。 

根据使用者的观察视距分为远观级、近观级、近读级。远观级有入口形象标识；近

观级有方向指引标识、场所名称标识、部分宣传治理标识、安全警示标识；近读级有总

图导览标识、信息介绍标识、公示公告标识、部分宣传治理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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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基本要求 

1.6.1 一般要求 

1.6.1.1 标识牌设置时应以传达必要信息为目的，设置在合理及必要的地方，避免

设置过多的标识牌。 

1.6.1.2 标识牌的比例尺度需符合人眼的视觉特性及标识牌周边所处的环境。 

1.6.1.3 标识牌设置时应注意稳固、安全、抗强风，标牌和支柱应无尖锐棱角，避

免对人造成潜在危险。 

1.6.1.4 标识牌的设置不应影响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使用；不应影响农业生

产和村民生活。 

1.6.1.5 应定期对村庄现有标识牌进行检查维护，对破损、信息缺漏的标识牌进行

修整，对信息过时的标识牌进行撤除或变更。 

1.6.2 专项要求 

1.6.2.1 材料 

可分为自然材料和人工材料，自然材料可选用木材、石材、竹材等，人工材料可选

用仿竹、塑木、铝板、耐候钢等。也可采用自然材料与人工材料相结合。 

材料应注意安全、环保、耐用，不易碎、不褪色、防眩光,不宜使用遇水变形、变质

的材料。有触电危险的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 

1.6.2.2 色彩 

标识牌整体色彩应明亮柔和，并与周边环境色彩相融合，色彩搭配应符合美学基本

原理。 

标识牌底板色推荐选用木色、白色、浅灰色。 

标识牌文字色应选用与底板色相协调的对比色。 

安全警示标识色彩应符合GB 2893的规定。 

1.6.2.3 文字  

标识中的文字应采用国家正式颁布实施的简体字，字体推荐使用黑体、宋体、楷

体。入口形象标识、场所名称标识、宣传治理标识也可采用艺术字体。 

编号或者序号宜使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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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排布需均匀并突出重点。 

1.7 优先选用 

本指引中未规定的内容应优先选用《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GB/T 10001.1、《标识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

游休闲符号》GB/T 10001.2、《图形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15566、《公共信息导

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GB/T 15566.1、《公共建筑标识系统技术规

范》GB/T 5122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

规范》GB/T 3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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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口形象标识 

2.1 设置目的 

为提示进入该村庄范围，并且传达村庄形象、展示村庄特色而设置的标识。 

2.2 基本内容 

入口形象标识主要信息内容为村名，可附加其它体现村庄特色的文字信息。 

2.3 放置要求 

设置在村庄主要出入口处。 

村域范围内入口形象标识不宜超过2处。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5-15m，宜与道路中心线呈40°-50°角布置。 

2.4 形式要求 

入口形象标识应提炼本村文化或产业特色，避免千篇一律，具体可分为景墙式、小

品式、牌楼式等。 

2.5 尺寸规格 

景墙式及小品式入口形象标识高宜控制在3-6m，长宜控制在6-10m。 

牌楼式入口形象标识设置时应考虑路宽与牌楼高宽的尺度比例，牌楼高宽比例宜控

制在0.8≤H:D≤1.3，牌楼最低高度应符合消防通行需求。 

入口形象标识文字大小宜控制在0.6-1m，使得远距离可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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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图导览标识 

3.1 设置目的 

为传达村庄总体空间布局信息，帮助人们对村庄整体空间有所把握，提示人们所处

方位而设置的标识。 

3.2 基本内容 

需包含村庄基本信息介绍、村庄底图、人们位置信息、指北针、比例尺、图例等。 

总图导览标识牌名称可统一为X区X镇X村导览图。 

3.3 放置要求 

设置在村庄游客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区域。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0.6-1.5m。 

3.4 形式要求 

可根据村庄风格灵活设计总图导览标识形式，一般可分为立牌式、附着式等，图面

表达鼓励采用生动活泼的三维手绘方式。 

3.5 尺寸规格 

立牌式总图导览标识牌高宜控制在2-2.2m，宽宜控制在1-1.5m，长宽比例需协调。 

附着式总图导览标识根据附着载体尺度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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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向指引标识 

4.1 设置目的 

为提示人们所处位置周边重要设施或场所的方向信息而设置的标识，方便人们快速

寻找并到达目的地。 

4.2 基本内容 

方向指引标识牌由箭头及目的地名称信息组成。也可附加认知度、理解度较高的图

形符号。 

4.3 放置要求 

设置在村内主要道路交叉口处。 

设置时需合理控制设置密度，在需要做出方向选择的交叉口处设置，无特别需求的

情况下，相邻路口不重复设置。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1-5m。 

4.4 形式要求 

方向指引标识可采用单杆立柱式、立牌式、附着式等形式。 

4.5 尺寸规格 

单杆立柱式方向指引标识高宜控制在2-2.2m，标牌长宜控制在0.4-0.6m，宽宜控制

在0.15-0.25m。 

立牌式方向指引标识高宜控制在2-2.2m，宽宜控制在0.3-0.8m。 

附着式方向指引标识高度宜与人眼视线高度一致，距离地面的高度宜控制在1.5-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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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所名称标识 

5.1 设置目的 

为展示场所名称，方便人们近距离明确目的地信息而设置的标识，包括路名牌、停

车场牌、建筑物名称牌、构筑物名称牌、景点名称牌、小三园牌、美丽庭院牌等。 

5.2 基本内容 

路名牌：对已有名称的村主路或支路应符合DB31/T 416的规定设置路名牌。对村内

无名路可进行反应村庄特色的个性化命名。路名牌信息需包含路名、东西南北方向等。 

停车场牌：包含停车图形标志、中文信息等，可附加标注停车场车位数量信息。 

建筑物名称牌：建筑物的名称信息，如X馆、X中心等。 

休闲活动空间名称牌：标注空间名称信息，如X公园、X亭、X廊、X健身点等。 

小三园牌：标注“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等名称信息。 

美丽庭院牌：标注“美丽庭院”、“最美庭院”等名称信息。 

5.3 放置要求 

设置在目的地场所入口处显著位置。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0.6-5m。 

5.4 形式要求 

场所名称标识形式可分为立柱式、立牌式、小品式、附着式、牌匾式、景墙式等。 

5.5 尺寸规格 

路名牌：路名牌底距离地面的净高不宜小于2.5m。 

停车场牌：设置高度宜考虑行车视线要求，不宜设置过低，距离地面高宜控制在

1.5-2.5m。 

建筑物名称牌、休闲活动空间名称牌尺寸可根据场所环境灵活设计。 

小三园牌：立牌式距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1-1.2m，标牌尺寸长宜控制在0.3-0.4m，

宽宜控制在0.2-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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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庭院牌：附着式距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1.8-2m，标牌尺寸长宜控制在0.2-

0.4m，宽宜控制在0.15-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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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介绍标识 

6.1 设置目的 

为对场所功能、村庄文化、景点等进行具体的解释说明而设置的标识，起到科普宣

传的作用，包括植物科普、历史文化科普、古迹古树科普、其它科普等。 

6.2 基本内容 

植物科普：标注植物名称、拉丁名、所属科属等，应符合DB31/T 1233的规定。 

历史文化科普：介绍村庄相关历史文化等信息。 

古迹古树科普：标示该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名称、公布机关、公布日期、树标机关

以及树立日期等信息。文物保护单位标志内容应符合GB/T 22527的规定,古树铭牌内容应

符合DB31/T 682的规定。 

其它科普：对场所功能、理念、背景等进行详细说明。 

6.3 放置要求 

植物科普、历史文化科普、其它科普设置在人流较多区域的显著位置。 

古迹古树科普设置在文物保护单位及古树处。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0.6-1.5m。 

6.4 形式要求 

信息介绍标识形式可采用小品式、景墙式、立柱式、附着式等形式。 

6.5 尺寸规格 

植物科普：标牌尺寸应符合DB31/T 1233的规定。  

古迹古树科普：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尺寸应符合GB/T 22527的规定，古树铭牌设置

应符合DB31/T 682的规定。 

历史文化科普、其它科普：可根据场所环境灵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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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示公告标识 

7.1 设置目的 

为公示相关制度而设置的标识，包括高标准农田、河长制、林长制、路长制、其它

等。 

7.2 基本内容 

高标准农田公示牌：标示项目名称、年度、范围、总投资等信息，具体内容应符合

相关部门的规定。 

河长制公示牌：标示河道名称、起点终点、长度、起讫位置、各级河长等信息，具

体内容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 

林长制公示牌：标示标题名称、责任区域、责任林长、管理单位等信息，具体内容

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 

路长制公示牌：标示各线路名称、起止点、里程以及各级路长、服务电话等信息，

具体内容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 

其它公示牌：污水处理设施公示牌、垃圾分类投放点公示牌等，具体内容应符合相

关部门的规定。 

7.3 放置要求 

设置在责任区内不妨碍生产经营及车辆行人通行的醒目位置。 

需合理控制设置密度，在责任区范围内不宜超过1处。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0.6-1.5m。 

7.4 形式要求 

需与村庄整体环境相协调，可采用立牌式、附着式等形式。 

7.5 尺寸规格 

高标准农田、河长制、林长制、其它公示牌：立牌式尺寸高宜控制在2-2.2m，宽宜

控制在1-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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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长制公示牌：立牌式高宜控制在2-2.2m，宽宜控制在0.8-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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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宣传治理标识 

8.1 设置目的 

为向村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科技、文化、卫生等精神文明建设内

容，以及宣传村庄共同遵守的准则而设置的标识。宣传治理标识包括时代精神标识、村

规民约标识等。 

8.2 基本内容 

时代精神标识：反应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的信息内容。 

村规民约标识：反应村民公约、优良家风家训、长效治理等信息内容。 

8.3 放置要求 

设置在乡村主要道路旁或村民活动较为集中的社区中心、乡村公园处。 

同一区域内不宜设置多种类型时代精神标识。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0.6-5m。 

8.4 形式要求 

宣传治理标识可采用宣传栏式、景墙式、彩绘式、附着式、小品式、横幅式等形

式。 

8.5 尺寸规格 

宣传栏式的尺寸高宜控制在2-2.2m，宽宜控制在1.5-2m。 

横幅式宽宜控制在0.6-1m，长宜控制在3-6m。 

其它形式的尺寸可根据场所环境灵活设计。 

党建相关图案尺寸应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要求。 



上海市乡村标识系统建设指引 
 

 

14 

9 安全警示标识 

9.1 设置目的 

为提高场所安全性，规范人群行为而设置的标识。 

9.2 基本内容 

可分为警示牌与温馨提示牌。 

警示牌：警告人群注意周围环境以避免发生危险，如河边设置“禁止游泳”、“当

心落水”，高压线附近设置“禁止靠近”，林区设置“禁止烟火”，台阶处设置“小心

台阶”等。 

温馨提示牌：文明人群行为，提示其爱护花草树木、环境卫生，如“小草青青，请

多爱护”、“讲文明，请勿随地乱扔垃圾”等。 

9.3 放置要求 

应在具有潜在危险地点的显著区域设置警示牌。 

在绿地、公共空间处可适当设置温馨提示牌。 

与使用者观察位置间的距离宜控制在0.6-5m。 

9.4 形式要求 

安全警示标识可采用立柱式、立牌式、附着式等形式。 

相关图形应符合GB 2894的规定。 

9.5 尺寸规格 

立牌式、立柱式距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0.4-1.2m，标牌尺寸长宜控制在0.4-0.6m，

宽宜控制在0.2-0.4m。 

附着式距离地面宜控制在1.5-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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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乡村标识系统配置清单表 

 

序

号 
类别 配置要求 形式要求 

必配/

选配 

1 入口形象标识 

乡村主要出入口显著位置放

置。应提炼乡土特色，反映

乡村特征。 

景墙式、小品

式、牌楼式等 
必配 

2 总图导览标识 

在村庄游客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等人流较为集中的

区域设置。需包含村庄基本

信息介绍、人们位置信息

等。 

立牌式、附着

式、平面图形

式等 

必配 

3 方向指引标识 

在村内主要道路交叉路口处

设置，正确引导人们到达目

的地。 

立柱式、立牌

式、附着式等 
必配 

4 
场所名称

标识 

路名牌 

对村内尚未命名的道路，进

行命名并立牌，便于人们游

览并描述方位。 

立柱式 选配 

停车场牌 
在停车场附近出入口位置放

置，引导车辆进入。 

立柱式、立牌

式等 
选配 

建筑物名称

牌 

在公服建筑、产业建筑入口

处显著区域设置。 

牌匾式、景墙

式等 
必配 

休闲活动空

间名称牌 

在休闲活动空间入口处显著

区域设置。 

牌匾式、景墙

式、小品式等 
选配 

小三园牌 
在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内放置。 

立柱式、小品

式等 
必配 

美丽庭院牌 在村民的美丽庭院处放置。 附着式 必配 

5 
信息介绍

标识 

植物科普 

置于植物上或植物附近，记

载植物的中文名称、学名、

科属及生态习性等信息。 

立牌、挂牌等 选配 

历史文化科

普 

在文化广场、村史馆等处放

置。便于人们了解村庄相关

历史文化。 

小品式、景墙

式等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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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古树科

普 

在古桥、古建筑、古树名木

等处放置。 

附着式、小品

式、立牌式等 
必配 

其它科普 

在需要的场所处配置，对场

所功能、理念、背景等进行

详细说明。 

立牌式、小品

式等 
选配 

6 
公示公告

标识 

高标准农田

公示牌 

“高标准农田”处放置。提

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 
立牌式 必配 

河长制公示

牌 

河湖两侧放置。落实河湖管

理与保护责任。 
立牌式 必配 

林长制公示

牌 

林地内放置。明确职责，对

林业绿化资源保护管理。 
立牌式 必配 

路长制公示

牌 

四好农村路或特色村路上放

置。 
立牌式 必配 

其它公示牌 
如污水处理设施公示牌、垃

圾分类投放点公示牌等。 

附着式、立牌

式等 
必配 

7 
宣传治理

标识 

时代精神标

识 

在乡村主要道路旁或村民活

动较为集中的社区中心、乡

村公园、文化广场处放置。

反应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的

信息内容。 

景墙式、彩绘

式、小品式、

附着式、宣传

栏式等 

必配 

村规民约标

识 

在村委会办公楼前或村民活

动中心、文化广场处放置。

反应村民公约、优良家风家

训、长效治理等信息内容。 

景墙式、立牌

式、附着式等 
选配 

8 
安全警示

标识 

警示牌 

应在具有潜在危险的地点显

著位置放置。对不安全行为

进行禁止，提醒可能存在的

危险信息。 

立柱式、立牌

式、附着式等 
必配 

温馨提示牌 

在村庄绿地、公共空间处根

据需要有序放置。提醒人们

注意自己的行为。 

立柱式、立牌

式等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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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乡村标识系统建设指引示例图 

B.1 入口形象标识示例图  

（1）景墙式 

景墙立面主要材质宜采用能够反映地域、村庄特色的材料，景墙上的文字要求字体

醒目易于辨识,示例见图B1.1。 

 

 

 

 

 

 

 

 

 

 

 

 

 

图B1.1景墙式 

（2）小品式 

入口形象标识可采取景石、雕塑小品等形式，通过雕塑小品反映村庄的特定文化，

可采用植物作为衬托，打造层次丰富的生态入口景观,示例见图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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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2小品式 

（3）牌楼式 

村入口牌楼一般设置于入村主要道路起始端，牌楼尺度与材料应与村庄现状风貌协

调，示例见图B1.3。 

 

 

 

 

 

 

 

 

 

 

图B1.3牌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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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总图导览标识示例图  

（1）立牌式 

宜采用能够反映地域、村庄特色的材料。标牌上的文字信息内容要求完整，标牌上

的平面图与其他图形要求简单明了，示例见图B2.1。 

 

 

 

 

 

 

 

 

图B2.1立牌式     

（2）附着式 

村庄平面示意图信息也可与景观墙体等结合，一般墙体底色为白色或其他纯色，不

宜在不平整或色彩艳丽的墙面绘制平面示意，示例见图B2.2。 

 

 

 

 

 

 

 

 

 

 

图B2.2附着式                                  

（3）平面图形式 

平面图可生动活泼、体现创意性，可采用平面形式，也可采用三维手绘形式等，示

例见图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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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3手绘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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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方向指引标识示例图 

（1）立柱式 

单杆立柱箭头指引，放置高度应与人视点高度一致，示例见图B3.1。 

 

 

 

 

 

 

 

 

图B3.1立柱式 

（2）立牌式 

村庄方向指引标识材质需与村庄环境风貌相协调，文字颜色与背景颜色形成一定对

比，示例见图B3.2。 

  

 

 

 

 

 

 

 

 

 

图B3.2立牌式 

（3）附着式 

导向标识可附着于景墙或建筑物墙体上，根据环境场所灵活设计，附着于景墙，示

例见图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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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3附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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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场所名称标识示例图 

B.4.1 路名牌 

对已备案命名道路名牌的设置应符合DB31/T 416的规范。对村内尚未命名的道路，

可进行命名并立牌，便于人们游览并描述方位。形式宜采用立柱式，示例见图B4.1.1。 

 

 

 

 

 

 

 

 

 

 

图B4.1.1立柱式 

B.4.2 停车场牌 

形式宜采用立柱式、立牌式，材质应选用与环境相协调，立牌式底板颜色不宜杂乱

需突出停车场标志，示例见图B4.2.1-B4.2.2。 

 

 

 

 

 

 

 

 

 

 

  图B4.2.1立柱式                        图B4.2.2立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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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建筑物名称牌 

在场地外围设置景墙式标牌，也可根据环境条件设置牌匾式，宜采用体现村庄特色

的材料打造，示例见图B4.3.1-B4.3.2。 

 

 

 

 

 

 

 

                 图B4.3.1牌匾式                     图B4.3.2景墙式                                    

B.4.4 休闲活动空间名称牌 

在休闲活动空间入口处显著区域设置，形式可采用牌匾式、景墙式、小品式等，示

例见图B4.4.1-B4.4.3。 

 

 

 

 

 

 

 

图B4.4.1牌匾式 

                        

 

 

 

 

 

 

图B4.4.2景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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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4.4.3小品式 

B.4.5 小三园牌 

在小三园内放置的标识牌形式有立柱式、小品结合式，材料宜就地取材，采用乡土

材料，如原木、竹、石材等，示例见图B4.5.1-B4.5.2。 

 

 

 

 

 

 

 

图B4.5.1立柱式                          图B4.5.2小品式 

B.4.6 美丽庭院牌 

可在美丽庭院入户门、围墙处放置标识,形式可采用附着式，示例见图B4.5.1。 

 

 

 

 

 

 

 

图B4.6.1附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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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信息介绍标识示例图 

B.5.1 植物科普 

置于植物上或植物附近，记载植物的中文名称、学名、科属及生态习性等信息，形

式可采用立牌、挂牌等，示例见图B5.1.1-B5.1.2。 

 

 

 

 

 

 

 

 

 

     图B5.1.1立牌式                         图B5.1.2挂牌式 

B.5.2 历史文化科普 

包含村庄历史介绍及农耕文化介绍等信息，形式可采用小品式、景墙式等形式，示

例见图B5.2.1-B5.2.2。 

 

 

 

 

 

 

图B5.2.1小品式                          图B5.2.2景墙式 

B.5.3 古迹古树科普 

历史古迹、古今建筑、古树名木及其他保护单位处放置，设置需符合文保设施标识

牌规范，古树名木铭牌设置内容应符合B3306/T 043的规定。形式可采用附着式、小品式

等，示例见图B5.3.1-B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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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5.3.1附着式                          图B5.3.2小品式 

 

 

 

 

 

 

 

图B5.3.3小品式                          图B5.3.4附着式 

B.5.4 其它科普 

介绍构筑物设计理念、场所功能、背景等，形式多采用立牌式，示例见图B5.4.1。 

 

 

 

 

 

 

 

 

图B5.3立柱式 

 

 

图B5.4.1立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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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公示公告标识示例图 

B.6.1 高标准农田公示牌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均应统一标识。标识主要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公示牌、农

田建设综合配套工程设施(如:泵房、沟渠、渠道建筑物、电力设施)等,示例见图B6.1.1-

B6.1.2。 

 

 

 

 

 

 

 

 

图B6.1.1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公示牌参考式样 

 

 

 

 

 

 

 

 

 

 

 

图B6.1.2立牌式 

B.6.2 河长制公示牌 

可采用立牌式形式，根据村庄风貌作造型设计，与其他标识系统保持风格一致，示

例见图B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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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6.2.1立牌式 

B.6.3 林长制公示牌 

公示牌需统一格式、统一内容，设置尺寸与周边的设施环境和景观条件相协调，示

例见图B6.3.1-B6.3.2。 

 

 

 

 

 

 

 

 

 

图B6.3.1平面样式 

 

 

 

 

 

 

 

图B6.3.2立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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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4 路长制公示牌 

路长公示牌可采用路侧立牌形式,应与村庄标识系统风格一致，标牌可作造型设计，

示例见图B6.4.1。 

 

 

 

 

 

 

 

 

 

 

 

 

图B6.4.1立牌式 

B.6.5 其它公示牌 

如污水处理设施公示牌、垃圾分类投放点公示牌等，形式可采用立牌式、附着式

等。具体信息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执行，示例见图B6.5.1-B6.5.2。 

 

 

 

 

 

 

 

 

              图B6.5.1立牌式                        图B6.5.2附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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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宣传治理标识示例图 

B.7.1 时代精神标识 

包括宣传平安、法治、党建及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内容，标识形式不作硬性要求，示例

见图B7.1.1-B7.1.6。 

 

 

 

 

 

 

 

图B7.1.1景墙式                       图B7.1.2小品式  

 

 

 

 

 

 

 

 

图B7.1.3宣传栏                        图B7.1.4附着式 

 

 

 

 

 

 

 

图B7.1.5与座凳小品结合                  图B7.1.6与铺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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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2 村规民约标识 

包括村民公约、优良家风家训、长效治理等方面的内容，标识设置要求醒目清晰，可

采用立牌式、景墙式、附着式等，示例见图B7.2.1-B7.2.4。 

 

 

 

 

 

 

 

 

图B7.2.1立牌式          

 

 

 

 

 

 

 

图B7.2.2景墙式                          图B7.2.3附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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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安全警示标识示例图 

B.8.1 警示牌 

一般适用于道路、河道边等场地示意，对不安全行为进行禁止，提醒可能存在的危

险信息，标识图形设置应符合GB 2894的规定，形式可采用立柱式、立牌式等，示例见图

B8.1.1。 

 

 

 

 

 

 

 

 

 

图B8.1.1立牌式 

B.8.2 温馨提示牌 

宜在绿地、公共空间处根据需要有序放置，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行为，形式可采用

立柱式、立牌式等，示例见图B8.2.1。 

 

 

 

 

 

 

 

图B8.2.1立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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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乡村标识系统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C.1 系统完整——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1）标识缺项漏项，如乡村主要道路交叉口缺乏方向指引标识、重要建筑物缺乏场

所信息标识等,示例见图C1.1； 

（2）标识牌闲置，无内容，示例见图C1.2； 

（3）同一处标识牌数量过多，内容零散，示例见图C1.3。 

 

 

 

 

 

 

 

 图C1.1 

 

 

 

 

 

 

图C1.2 

 

 

 

 

 

 

图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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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协调统一——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1）标识牌大面积使用玫红色、紫色等过于鲜艳的色彩，与周边环境色彩不融合，

示例见图C2.1； 

（2）标识牌基础外露，缺乏绿化装饰，示例见图C2.2； 

（3）同一村标识牌色彩迥异，不统一，示例见图C2.3； 

（4）同一村标识牌表现形式多样，各标识之间缺乏关联性，不统一，示例见图

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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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清晰明确——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1）标识牌摆放位置过远,未考虑观看者视距范围，不易快速解读相关信息内容，

示例见图C3.1； 

（2）标识牌被植物、立杆等遮挡，干扰因素过多，示例见图C3.2； 

（3）标识文字色彩与载体底色对比度较低，不易获取相关信息，示例见图C3.3； 

（4）标识文字过小，不易阅读，示例见图C3.4； 

（5）总图导览标识内容不明确，缺少指北针、位置信息、图例等，示例见图C3.5； 

（6）重要标识缺乏照明，夜间无法读取相关信息，示例见图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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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彰显特色——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1）标识千篇一律，未与乡村主题相关联，无法反映乡村本土文化，示例见图

C4.1； 

（2）标识设计采用上海以外的文化元素，如徽派马头墙元素，设计元素不准确，示

例见图C4.2； 

（3）标识牌使用不锈钢、水泥等材料，过于城市化，示例见图C4.3； 

（4）标识牌设计未能体现乡村美学价值，示例见图C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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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经济实用——不推荐清单示例图 

（1）标识尺度过大，成本过高，示例见图C5.1； 

（2）标识牌安装不稳固，不满足抗风、抗撞击等要求，示例见图C5.2； 

（3）材料不实用，易腐蚀、文字易脱落等，示例见图C5.3； 

（4）同一类别标识重复设置，造成资金浪费，示例见图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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